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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山东淄博的一位村民
承包近百亩的果园

，

辛辛苦苦种了
8

年树
，

眼看着一万多株杨树
、

槐树
、

冬青等即将成
材

，

却在
4

月
27

—

29

日
，

三天的时间里被村
领导带人砍伐一空

。

据淄博林业局执法人员
介绍

，

他们现场阻止时竟被人轰赶
。

日前
，

淄博市经济开发区卫固镇傅山村
的于亦庆先生向记者反映

，

他种的一百亩林
木被人砍光了

，

而领着砍树的竟是所在村子
的村领导

，

于亦庆称
2002

年自己在开发区
卫固镇人和村承包了一百亩果园

，

8

年里投
资种植了杨树和各种绿化树木

、

果树
、

花卉
等

，

当时签了
20

年的承包合同
。

去年初
，

村里领导找到于亦庆说要将
地收回

，

并拿出
30

万元补偿金让他挪树
，

而
于先生按照国家的补偿标准粗略估算

，

仅地

上附着物自己最少就应该得到
67

万元的补
偿

。

因为双方在补偿金额上一直没有达成一
致

，

事情便被搁置起来
。

今年
3

月份村里领导再次找到于亦庆
，

几轮谈判下来
，

双方也没达成一致意见
。

4

月
27

日下午
，

于接到家人的电话说
：“

傅山村推
倒了部分院墙

，

开始对园里的林木进行砍
伐

。 ”

于在下午
4

点多打电话到淄博市林业
局林政科报案

，

接电话的袁科长说
：“

通知开
发区林业局去现场处理

”。

于在下午
6

点通
知林园守护者杨师傅到当地派出所报警

，

杨
傍晚到卫固镇派出所报警

，

接警的是
4

个值
班警员

，

他们说
：“

今天天色已晚
，

明天我们
到现场察看

”。

第二天
，

警察到场后
，

说
，

林木被砍归林
业部门管

，

他们只负责治安问题
，

只要双方

人员不打起来
，

他们不管
。

当受害人家人提
出砍伐者是在毁坏承包人的合法财产时

，

警
察说这是集体行为

，

他们没法管
。

当于亦庆
家人试图阻止毁林者停止砍伐时

，

遭到现场
几个年轻人的轰赶

，

于亦庆家人想拍下他们
砍伐的照片时

，

竟被他们抢夺相机
。

无奈之
下

，

只得又再次报警
。

在多次电话报警警察
未到的情况下

，

于的家人说
：“

我们的百亩林
木快被砍光了

，

你们若再不来的话
，

就要出
人命了

”。

半小时后警察到场
，

于亦庆家人说他们
是在毁坏自己的私人财产

，

希望警察能制止
他们的毁林行为

，

警察站立不动
，

仍然不去
制止傅山村的乱砍滥伐

。

于的家人看到公安已无法阻止林木被
砍伐

，

就又向林政部门报案
。

下午
2

点左

右
，

淄博市的林政部门到毁林现场看到这种
大肆砍伐的行为后

，

要求砍伐者停止砍伐行
为

，

并用相机拍摄违法砍伐的场面
，

现场有
几个年轻人上来抢夺执法人员的相机

，

并向
外轰赶执法人员

，

吼到
：“

你是干什么的
？”

林
政执法人员表明自己的身份

，

并亮出了执法
证

，

年轻人才停止了抢夺相机和轰赶行为
。

执法人员说
：“

不论什么原因
，

你们先停止砍
伐

，

等把问题弄清楚后再说
”。

在执法人员的劝阻下
，

砍树人员停止了
砍伐作业

。

这时一个个头不高
，

脸色发黑的
砍伐林木的领头人

(

事后得知该人就是村支
书

）

说
：“

我们听村领导的
，

村里让砍就砍
，

不
用听他们的

”。

村民一听就又砍伐起来
。

林政
执法人员眼看着无法制止他们的砍伐行为

，

就向领头砍伐者说
：“

请带我到村里找你们

领导去
”，

领头者说
：“

你愿去找
，

你自己去
找

”。

林政执法人员在势单力薄
，

无法制止的
情况下

，

告诉于的家人
：

他们势头很大
，

砍伐
难以制止

，

你们要注意安全
。

随后就离开了
现场

。

从
2009

年
3

月初该村的统计数据看
，

百亩果园里有
60

亩杨树共
11413

株
，

20

多
亩绿化树木

、

果树
、

花卉近
4000

株
，

还有
20

亩农田
，

如今已经是一片狼藉
。

据了解
，

人和村在
2007

年被相邻的傅
山村合并

，

原来的村领导也到了傅山村
。

人
和村的村支书寇某表示

，

傅山村要用果园的
土地建物流园

，

和于亦庆谈不拢
，

只能把树
砍了把地腾出来

，

整个过程中自己只是个执
行者

，

村里怎么决定的自己就怎么做
，

至于
前因后果整个过程自己不清楚

。

“

弹性工作
”

应不应该付薪
张某原是宁波市某企业的门卫

，

2008

年劳动合同到期后
，

双方后续签了一份劳
动合同

，

合同期限为
2008

年
4

月
1

日至
2011

年
3

月
31

日
，

工作岗位为清洁卫生
，

月工资
850

元
，

包括午餐补贴
、

通讯费
、

奖
金

、

加班工资等
。

张某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
工资为

988

元
，

各月份扣除加班工资后的
实发工资数额未低于宁波市最低工资标
准

。

企业原为张某在门卫处提供住宿
，

后张
某在外租房居住

，

但仍隔天晚上睡在门卫
处并从事简单的开

、

关大门及查看警报器
工作

。

2009

年
3

月
2

日
，

企业以张某工作不
称职为由解除了与张某的劳动关系

，

并支付
张某经济补偿金

2523

元和额外支付
4

月份
工资

960

元
。

张某认为在该企业工作期间
，

企业白天安排自己从事清洁工作
，

晚上隔天
安排做门卫工作

12

小时
，

但企业只支付清
洁工作的工资

。

张某要求企业支付夜间做门
卫的工资共计

23400

元及
25％

的经济补偿
金

3900

元
。

张某的请求被劳动仲裁委员会
驳回后

，

张某又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
。

对于张某的诉讼请求
，

被告认为当时
张某因无处居住

，

被告才安排其睡在门卫
室

，

张某只是在夜间偶尔开关大门查看报
警器等

，

并没有安全保卫工作职责
。

2008

年
11

月份企业被盗损失
7000

元
，

张某当时没
有任何察觉

，

被告也并没有因此而追究张
某的责任

，

就是因为张某没有门卫职责
。

因
此

，

张某要求支付门卫工资没有事实依据
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
，

原告
、

被告就原告的
工作岗位和工资报酬已在劳动合同中予以
明确约定

，

该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
。

原
告在被告单位主要从事卫生打扫工作

，

晚
上在门卫室睡觉值班只是简单的附属性工
作

。

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曾约定该附
属性工作需另行支付工资报酬

，

且原告在
职期间也未就该工作内容另行主张过工资
报酬

，

应视为原告对工资报酬及工作内容
的认可

，

故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
。

据此
，

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
。

解析
：

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提
供劳动

，

用人单位则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
支付劳动报酬

。

但实践中用人单位往往会
因为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

，

调整劳动者的
具体工作内容

，

比如临时指派劳动者干一
些

“

分外
”

的事儿
，

俗称
“

弹性工作
”。 “

弹性
工作

”

该不该另行付薪
，

成了劳动者与用人
单位经常争执的焦点

。

在双方就工资报酬发生纠纷时
，

必须
探究双方对于提供劳动和获取工资报酬的
真实意愿以确定工资支付的合理性

。

本案
中

，

法院认为原告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卫生打
扫

，

被告只是基于原告无处居住而让其睡在
门卫处

，

原告晚上在门卫处仅提供譬如开
、

关门的简单工作
，

公司财物失窃被告也并未
追究原告的过失责任

，

且原告在职期间也从
未就该工作内容另行主张过工资报酬

，

因此
法院认为原告所从事的

“

弹性工作
”

只是附
属性工作

，

企业不应另行支付报酬
。

“

串岗
”

受伤是否构成工伤
刘某是宁波某纺织有限公司梳棉车间

的推卷工
，

他所工作的梳棉车间与清花车间
相邻

。

今年
3

月份的一天
，

刘某在上中班期
间未受他人指派离开自己工作的梳棉车间

，

来到清花车间
。

他发现清花车间的抓棉机堵
塞

，

于是便用手清理清花池内抓棉机
，

堵塞
的机器被清通后突然运行

，

导致刘某的右臂
被打断

，

后因伤势严重刘某右上肢被截肢
。

事故发生后
，

刘某向劳动和社会保障
部门提出工伤申请

，

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
在调查后认定刘某所受的伤害为工伤

。

纺
织有限公司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认定
不服提起行政诉讼

，

认为清花池根本不是
刘某的工作场所

，

没有领导安排或委托他
去清理棉花

，

刘某在工作期间私自
“

串岗
”

本身就违反了工作纪律
。

另外
，

清花池设有
明确的

“

警示标志
”，

刘某私自跳入护栏内
违反操作规程用手清理抓棉机

，

不符合工
伤认定中的

“

工作地点
”

的规定
，

不应认定
为工伤

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
，

凡完成工作任务所
在的区域都应当认定为工作场所

。

本案中
刘某的动机是怕机器设备受到损害给公司
造成损失

，

而主动进入清花池清理堵塞的

棉花时受伤
，

构成工伤
，

故依法维持了劳动
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

。

解析
： 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规定工作时间
、

工作场所
、

工作原因是工伤认定的三大要
素

。

但是
《

条例
》

并没有对
“

工作时间
”

和
“

工
作场所

”

的范围以及
“

工作原因
”

的范畴
，

做
出明确的界定

，

特别是对于劳动者的一些
“

弹性工作
”，

大部分不是来源于用人单位
的指派

，

而是来源于劳动者作为企业成员
的责任心而自觉承担的

。

劳动者有时会
“

好
心办坏事

”，

比如本案中刘某为了清理堵塞
的机器

，

造成自己右臂被截肢
，

企业将为此
支付更加高昂的费用

。

对于劳动者自行决
定的

“

弹性工作
”，

是不是就因为其不在自
己的

“

工作场所
”

或者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
而不认定为工伤呢

？

我国对工伤认定的立法精神
，

是最大可
能地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因工作或
与工作相关活动中遭受事故伤害或者职业
病后

，

能获得医疗救治
、

经济补偿和康复的
权利

，

重在保护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弱势地
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

。

在工伤认定的有关
法律条文规定过于笼统

、

原则
，

列举不明的
情况下

，

应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劳动者利益
的角度理解

，

使劳动者在受到伤害后能在经
济上得到救济

。

所以
，“

工作时间
”

并非指上
下班之间的时间

，

凡是履行工作义务以及之
前之后的准备时间都应当认定为工作时间

，

“

工作场所
”

也不能仅限于劳动者岗位区域
，

凡是完成工作任务或与工作有关的区域都
应当认定为工作场所

。

本报讯日前
，

江苏省首家县级应急救援
大队在海门市挂牌成立

。

自此
，

由该市公安
、

消防
、

安监
、

卫生
、

电力
、

环保
、

地震
、

气象
、

武
警

、

海事等
24

个部门单位
200

余人组成并
备配现代救灾技术装备的联合救援队伍将
承担起辖区内的灾害事故救援工作

，

有效提
升全市应急救援能力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

。

目前
，

消防部队承担和参与的地震
、

爆
炸

、

毒害等事故的应急救援任务越来越繁重
，

现有的人员和装备已不能适应当前应急救援
工作的需要

。

在此情况下
，

位于苏中地区的海
门市决定通过政府部门牵头

，

成立多部门联
动的应急救援队伍

。

据了解
，

海门市成立应急
救援大队后

，

下设地震
、

化工
、

自然灾害三个
救援分队

。

承担的救灾任务包括危险化学品
泄漏

、

道路交通事故
、

地震及其次生灾害
、

建
筑坍塌

、

重大安全生产事故
、

空难
、

爆炸及恐

怖事件和群众遇险事件的救援工作
；

参与配
合处置水旱灾害

、

气象灾害
、

地质灾害等自然
灾害

，

以及矿山
、

水上事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
件

，

并根据市政府的命令参与其他灾害救援
行动

。

据悉
，

应急救援大队指挥部设在市政
府

，

以消防指挥中心为综合应急救援指挥平
台

，

在政府统一指挥下负责接处警
、

启动预
案

、

调派专业力量参与救援
。

同时
，

海门市还
将加大对通信指挥车辆

、

海事卫星电话
、

个
人防护装备

，

以及大型破拆
、

起重设备
、

救
生

、

通信
、

侦检
、

化工设备的配备
，

并将全市
应急设备制造企业和应急物资储备单位以
及拥有重型工程机械的交通

、

工程施工单位
纳入到救援保障体系内

，

以保障必要时征调
设备满足救援工作需要

。

（

张于肖国平
）

5

月份以来
，

合肥
铁路公安处组织民警深
入大别山腹地的合

（

肥
）

武
（

汉
）

铁路沿线的村
庄

、

学校
，

开展铁路安全
常识宣传

，

收到了良好
的效果

。

上图
：

孩子拿到民
警发放的印有铁路安全
常识的笔袋笑了

。

下图
：

民警为小学
生讲解铁路安全知识

王文灿摄

屡次报案拦不住万株林木被砍光
山东淄博一村支书带人三天砍树近百亩

，

执法人员现场阻止竟被轰赶
———

江苏海门成立首家县级应急救援大队
24

家单位实现联动现代救援设备齐全

毛冠达

以上两个例子
，

即便从道德直觉上
，

一
般人也会认为

，

法院这样判决是公正的
。

但有些
“

弹性工作
”

因为与工作的
“

关
联性

”

偏远
，

认定为工伤
，

往往就得不到公
众的认同

。

如前几年发生的南京高淳县东
坝中学会计李某因陪上级领导喝酒后猝
死

，

学校打算为其申请工伤一案
，

当时就曾
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

。

该案受舆论影响
，

李某最终未能享受工伤待遇
。

同样的事
，

在韩国
，

是被公众接受的
，

用酒沟通感情
，

成为了韩国企业文化的一
部分

。

有些公司甚至鼓励员工这么做
，

以加
强团队精神

。

然而
，

喝酒显然会损害员工的
身体健康

，

因此
，

韩国劳工部把因工作喝酒
造成的疾病也列为工伤事故保险的范围

，

受害者可以获得赔偿
。

工伤应该如何认定
？

这其中确有认识

上的
“

弹性
”。

通常情况下
，

人们能够接受
“

无论工作时间
、

工作地点还是工作原因
，

其最终的认定归属
，

应该是看职工是否在
履行职责

”

的这样一个解释
，

但遇到与工作
关联性偏远的

，

特别与吃喝相近的
，

就另当
别论

。

相信许多国人也都遇到过工作之后
，

为单位计
，

不得不陪吃陪喝的事
。

李会计因
工猝死

，

其后果全部由其家人承受
，

其实有
失公允

。

期待法律能尽早完善相关规定
，

让劳
动者的

“

弹性工作
”

受到更大范围的保护
。

毕竟
，

在
“

弹性工作
”

中受到伤害的人多是
普通职工

，

他们受伤的过程有的发生在主
动履行职责的时候

，

有的则是身不由己
，

在
关联性偏远的岗位上受到了伤害

。

如何把握
“

弹性工作
”

的法律弹性

应让受害者最大程度得到赔偿
田杰

5

月
1

日
，

以前从未享受过五一劳动节
假期的民权县龙塘镇付庄村付均强等

16

名
农民工

，

破例给自己放了假
，

在古都西安尽情
地玩耍了一天

。

此前
，

在民权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
，

在西安市打工的这
16

名河南农民工讨回了
被拖欠近

10

个月的
24.6

万余元工钱
。

今年
43

岁的付均强
，

2008

年
3

月开始
带领家乡的

15

名农民工到千里之外的西安
市打工

，

一直在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
司承建的西安市碧水西岸南湖

1

号建设工地
务工

，

从事室外不锈钢护栏的安装
。

2009

年
7

月
5

日
，

经结算后
，

16

名农民
工被拖欠工钱

246760

元
，

包工头潘土润出具
了欠条

。

之后
，

在近
10

个月内
，

付均强等人多
次向潘土润催要欠薪

，

但潘土润均以公司尚
未结账为由予以回绝

。

16

名农民工又接连找广州住宅建设发
展公司索要拖欠的工钱

，

公司则以工程承包
给潘土润为由

，

让他们去找潘土润索要
。

广州住宅建设发展公司和包工头相互推
诿

，

付均强等人讨薪陷入困境
。

他们想通过法
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

，

可找当地律师
和法官咨询

，

仅代理费和诉讼费就需
1

万多
元

。

走投无路的付均强决定带着
15

名农民
工兄弟的重托

，

返回家乡申请法律援助
。

4

月
21

日
，

在民权县法律援助中心
，

付
均强哭诉了他

15

个兄弟的打工经历
，

请求法
律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

。

民权县法律援助中心立刻指派县
148

法
律服务所主任王学田代理此案

。

接手该案后
，

王学田旋即展开调查
，

寻找案件突破口
，

并于
4

月
24

日和付均强一起赶赴西安
。

在西安
，

王学田先找到包工头潘土润
，

了
解到潘土润只是该工地

A

段的班组承包人
，

工程完工后
，

广州住宅建设发展公司一直未
与其结账

，

导致付均强等
16

名河南农民工的
工钱被拖欠

。

随后
，

王学田又找到广州住宅建设发展
公司驻西安市工程项目部经理骆某

，

协商调
处此案

。

但骆某态度比较强硬
，

认为公司已将
工程承包给潘土润

，

农民工应找承包人索要
工钱

，

与公司无关
。

协商不通
，

王学田拿出随身携带的
《

劳动
法

》

和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读本
，

据理力争
，

指出按
照法律规定

，

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劳动报酬
的

，

发包单位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
偿责任

。

法律面前
，

对方有所触动
。

王学田又和颜
悦色地指出广州住宅建设发展公司作为一家
国内知名房地产开发企业

，

应该遵守国家的
法律法规

，

积极妥善处理劳资纠纷
。

否则引发
诉讼

，

会损害企业的信誉和形象
，

蒙受不必要
的经济损失

。

对方见王学田态度真诚
，

当场答应协商
解决此事

。

时隔一天
，

王学田再次找到该公司驻西
安市工程项目部

，

进一步做调解工作
，

对方答
应先支付

10

万元工钱
。

又隔一天
，

王学田第三次来到该公司驻
西安市工程项目部进行协商

，

对方深为其执
著的精神所打动

，

同意在
4

月
30

日一次性结
清所欠工钱

，

并签订了协议书
。

当天
，

16

名河南农民工如数得到了被拖
欠的工钱

。

近日
，

杭州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富
阳市法院对张燕琴诉富阳永兴纸业有限公
司交通事故赔偿一案的判决

。

至此
，

这起赔
偿数额高达

400

余万元的天价交通事故赔偿
纠纷案尘埃落定

。

为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
益

，

法院首次引入了提存机构
，

判决支持一
次性给付巨额后续治疗和护理费用

。

出租车出车祸
那起惨烈的交通事故发生在

3

年前的一
个雨天

。

2007

年
4

月
17

日下午
2

点多
，

富阳
的张燕琴女士乘上一辆出租车

，

沿富阳市富
春街道大桥路由西向东行驶

。

当出租车行驶
到大桥路延伸段时

，

车辆失去控制冲出路
面

，

撞上了人行道绿化带中的大树
。

张燕琴在事故中严重受伤
。

医生诊断为
C4/5

脱位伴四肢瘫痪
，

并进行
“

前后路联合
切开复位内固定加钛网椎骨融合术

”。

当年
5

月
22

日
，

富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

大队对这次交通事故作出事故认定
：

出租车
驾驶员马某雨天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
机动车

，

途经事故路段车速过快
，

负事故的全
部责任

。

索赔巨额治疗费
事发后

，

张燕琴家人为了治疗支出了巨额
的医疗费等

，

虽然此前出租车所有人预付了
66.5

万元费用
，

但后续治疗费用更是个无底洞
。

2008

年
9

月
25

日
，

张燕琴委托司法鉴
定所对她的伤残程度

、

护理依赖程度进行了
司法鉴定

。

鉴定认为
，

车祸致使当时年仅
37

岁的张燕琴伤及颈部致颈
4/5

椎体明显错位
导致颈脊髓完全性损伤

，

引起四肢瘫痪
、

大小
便失禁

，

已构成一级伤残
、

一级护理依赖
。

而
且因张燕琴四肢瘫痪的伤情仍然延续存在

，

为此还要进行长期的康复训练治疗
。

由此今
后必然发生的药物费

、

治疗费
、

材料费和康复
训练治疗费等每月约需人民币

8000

元左右
。

到案件审理时
，

张燕琴一直住院进行康复治
疗

，

而且每天需
24

小时的护理
。

出事时
，

张燕
琴

37

岁
，

女儿才
12

岁
。

2009

年
5

月
11

日
，

张燕琴在家人的帮
助下

，

起诉出租车所有人富阳永兴纸业有限
公司

，

索赔已经花费的医疗费
、

残疾赔偿金以
及后续治疗费等共计

500

余万元
，

其中后续
治疗费以每月

8000

元计算
20

年
，

为
192

万
元

。

据悉
，

这是目前浙江省法院审理的交通
事故赔偿个案中最高的索赔额

。

提存后续治疗费
富阳法院在审理过程中

，

后续治疗及其
费用问题成了主要的争议

。

经被告申请
，

法
院委托司法鉴定所对张燕琴后续治疗的合理
性和必要性及后续医疗费进行了司法鉴定

。

鉴定机构认为
，

根据张燕琴恢复情况及医嘱
要求

，

今后对其进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及康
复治疗是合理的

。

据此
，

富阳市法院认为
，

富阳永兴纸业有
限公司作为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对张燕琴遭受
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
责任

。

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
,

从公
平正义的原则出发

,

确定一次性支付后续医
疗费和后续护理费

，

并交由法院指定的提存
机构提存

。

原告张燕琴提供有效证据定期定
额向提存机构领取

,

如有积余
,

退还给永兴纸
业

。

后续治疗费和护理费均计算
20

年
，

治理
费每月以

8000

元计算
，

护理费以每月
3600

元计算
，

合计
278.4

万元
。

为此
，

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公司赔偿原告
张燕琴医疗费

、

陪护费
、

被扶养人生活费
、

残
疾赔偿金

、

鉴定费
、

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
125

万余元
。

同时
，

判决该公司赔偿后续医疗
费

192

万元
、

后续护理费
86.4

万元
，

共计人
民币

278.4

万元
，

交付到法院指定的提存机
构

。

每年的
6

月
1

日和
12

月
1

日
，

张燕琴凭
医疗费和护理费票据到提存机构领款

，

每次
领款按

11600

元
/

月结算
。

近日
，

杭州市中级
法院维持了该判决

。

据悉
，

这是浙江省法院首次在交通事故
赔偿中引入提存机构

。

审判人员解释说
，

这
样做既保护了受害人张燕琴能及时得到治
疗

，

又保障了该费用不被挪作他用
。

新华社电
（

记者邹伟周英峰
）

记者日
前从公安部监所管理局获悉

，

从今年
７

月
１

日起
，

全国三级以上
（

含
）

拘留所
、

收容教育
所将全部向社会开放

。

届时
，

党政机关
、

社
会团体

、

媒体记者及被监管人员家属等均
可获准参观

。

据介绍
，

拘留所和收容教育所开放的
对象包括

：

各级党委
、

人大
、

政府
、

政协
、

司
法机关

、

学校
、

工会
、

共青团
、

妇联
、

律师协
会等机关

、

社会团体
、

企事业单位负责组织
的人员

；

新闻媒体记者
；

被监管人员家属
。

据介绍
，

需要进行参观的有关单位
，

要
向公安机关或者

“

两所
”

提出参观申请
，

经
主管公安机关批准后

，

持有效证件或团体
介绍信

，

有组织地到所参观
。

公安部监所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
，

“

两所
”

的对外办公
、

接待场所还将设立警务
公开专栏和展板

，

介绍该所的工作情况
。

在
征得被监管人员同意的前提下

，

由民警陪同
，

参观者可以与被监管人员进行座谈
、

交流
。

全国三级及以上
拘留所

、

收教所将向社会开放

新华社电
（

记者王昆
）

记者从河北省保
定市公安局了解到

，

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经
侦支队提供的线索

，

河北省公安厅统一部
署

，

保定警方与北京警方在保定唐县川里
镇打掉一个大型印制假发票犯罪窝点

，

现
场缴获各类假发票

２２７６５３

份和一批制假
工具

。

这是河北省目前破获的最大一起假
发票案

。

２０１０

年
３

月
，

河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
市公安局经侦处通报

，

北京市西城区公安
分局在侦办一起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案件
中

，

发现嫌疑人余某某在今年春节前后回
到保定唐县川里镇从事非法制造发票犯罪
活动

。

河北省公安厅高度重视
，

多次组织人
员与北京市警方一起研究案情

，

制定侦查
工作方案

。

近日
，

在准确掌握印制窝点位置及涉
案人员情况后

，

河北省经侦总队组织保定
市经侦总队

，

在北京市警方配合下果断出
击

，

端掉了位于保定市唐县川里镇川里村
的大型印制假发票犯罪窝点

，

将正在印制
假发票的余某某等

５

人抓获
，

缴获各类假
发票

２２７６５３

份
。

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
。

河北破获最大假发票案
冀京两地警方紧密协作


